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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四題：政府產業署豪宅單位拍賣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二日）在立法會會議上石禮謙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近日政府產業署推出１０個豪宅單位拍賣，並順利售出８伙。本年八

月該署也曾推出１０個豪宅單位拍賣，且全部售罄。此外，該署還售出了

其他４項政府物業。該３項拍賣共為庫房進帳４．６２億元。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就本年出售政府物業的收入定下指標；若有，現時的實際收

入與預計收入分別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政府產業署根據甚麼原則選擇將物業推出市場拍賣；除考慮價格

因素外還會考慮哪些其他因素；及 
 
（三） 有否未來一年的物業拍賣計劃；若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

何？ 
 
答覆： 
 
主席： 
 
  就有關政府產業署自二○○九年八月以來透過拍賣出售政府物業的

問題，現回覆如下： 
 
  文中所指由政府產業署安排以公開拍賣方式出售的政府物業，屬於過

剩的高級公務員宿舍及一些經法律訴訟後轉歸政府擁有的物業。 
 
 



  就高級公務員宿舍而言，隨着新的公務員房屋福利計劃推出，一九九

○年十月一日或之後加入政府的公務員已不符合資格申請高級公務員宿

舍，因此，對該等宿舍的需求近年一直在減少。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把過剩

的高級公務員宿舍出售。這些過剩宿舍單位在待售期間，會暫時按市值租

金租予私人租戶。 
 
  至於經法律訴訟轉歸政府擁有的物業，在檢視其實際狀況和性質後，

政府認為有關物業不適宜供政府使用，因此安排在市場上出售。 
 
  政府會在不干擾正常市場活動的原則下，謹慎處理過剩政府物業的出

售。我們暫時未有明確計劃出售其他過剩政府物業。我們會參考每次出售

過剩政府物業的經驗，檢討出售其他過剩政府物業的方式和策略。因此，

我們未有為出售過剩政府物業訂下任何指標，亦沒有預計出售這些物業的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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